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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81� � � � �证券简称：百川能源 公告编号：2026-017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

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含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

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

反担保

百川燃气有限公司 27,000万元 97,500万元 是 否

固安县百川燃气销售有限公司 1,000万元 31,800万元 是 否

三河市百川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0万元 1,000万元 是 否

大厂回族自治县百川燃气销售

有限公司

1,000万元 31,000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317,7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89.23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百川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燃气” ）、

固安县百川燃气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安百川” ）、三河市百川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河

新能源” ）、大厂回族自治县百川燃气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厂百川” ）拟分别向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廊坊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申请额度授信及借款。 2026年5月11日，公司与兴业银行分别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百川燃气提供27,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为固安百川提供1,000万元连带

责任保证，为三河新能源提供1,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为大厂百川提供1,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后，公司为百川燃气提供的担保余额为97,50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57,500万元；为固安

百川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1,800万元， 可用担保额度为8,200万元； 为三河新能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

00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14,000万元；为大厂百川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1,00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9,

000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2025年4月22日和2025年5月13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子

公司之间互相担保及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60亿元。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无需再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百川燃气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百川燃气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胡铱飞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023754014070U

成立时间 2003年6月25日

注册地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武隆南路160号

注册资本 36,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燃气经营；燃气汽车加气经营；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酒类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食品互联网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办公用品销

售；办公设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家居用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户外用品销

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电

气设备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安防设备销售；消防器

材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皮革制品销售；服装服饰零

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

月（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2,577.33 492,383.10

负债总额 331,480.78 340,001.86

资产净额 161,096.55 152,381.24

营业收入 146,634.06 377,533.96

净利润 8,515.14 20,235.01

（二）固安百川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固安县百川燃气销售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百川燃气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沈亚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0225619590196

成立时间 2010年9月1日

注册地 固安县新昌街南侧、玉泉路东侧长福宫门店

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天然气输配、销售；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销售（凭资质证经营）燃气设施的投资

建设与经营管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

月（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2,276.37 94,094.74

负债总额 79,189.71 64,843.06

资产净额 33,086.66 29,251.68

营业收入 40,506.60 79,185.90

净利润 3,834.98 7,697.51

（三）三河新能源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三河市百川新能源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百川燃气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金万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0823361898397

成立时间 2015年5月26日

注册地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东环路204号办公楼

注册资本 4,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销售：管道燃气（天然气）、燃气汽车加气站（天然气）；天然气用具的销售、安装、维

修、维护。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

月（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132.02 27,227.79

负债总额 18,426.32 18,075.42

资产净额 9,705.70 9,152.37

营业收入 14,466.82 33,748.83

净利润 553.33 93.71

（四）大厂百川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大厂回族自治县百川燃气销售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百川燃气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陈卫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028559098045K

成立时间 2010年7月28日

注册地 大厂县厂谭路北侧河西营村段

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燃气设施的投资、建设与经营管理；管道燃气的储运、输配和销售；燃气器具的销售、

安装和维修、维护、燃气汽车加气站（天然气）。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

月（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411.91 26,752.70

负债总额 26,706.56 18,220.49

资产净额 9,705.35 8,532.22

营业收入 14,657.87 35,610.97

净利润 1,198.16 2,958.9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方式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百川燃气 兴业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 人民币27,000万元

每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固安百川 兴业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 人民币1,000万元

每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三河新能源 兴业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 人民币1,000万元

每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大厂百川 兴业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 人民币1,000万元

每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提供的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经营稳定，资信良好，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范围内，已经公司董事会全票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年

度担保预计考虑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需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履行完毕的担保，本次新增担保后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17,7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9.23%。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情况，不存在逾期担

保情形。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0960证券简称：渤海汽车公告编号：2026-035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2026年4月2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6年5月12日召开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

4月21日、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及《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34）。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6]第ZA11734

号），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实收资本（股本）为95,051.55万元、资本公积为283,121.35万

元、盈余公积为8,592.22万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122,194.74万元。

根据《公司法》《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财政部

《通知》”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使用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

8,592.22万元、资本公积113,602.52万元，两项合计122,194.74万元，用于弥补母公司截至2025年12月

31日的累计亏损。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财政部《通知》中“使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司应自股东会作出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决议

之日起三十日内通知债权人或向社会公告”之规定。 公司现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将使用资本公积金弥

补亏损，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

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具体如下：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联系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采取邮寄、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

人需先致电公司相关联系人进行确认，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2026年5月13日起45日内（工作日9:00-11:30、

13:00-17:00）

2.申报地址：山东省滨州市渤海二十一路569号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543一8203960

5.邮政编码：256606

6.邮箱地址：600960@bohai-auto.com

特别提示：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签收日为准，请注明“债权申报” 字样；以电子邮件申

报的债权人，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电子邮件主题注明“债权申报” 字样。

特此公告。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960� � � � � � � �证券简称：渤海汽车 公告编号：2026-034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滨州市渤海二十一路56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8,233,3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10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宋玮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1名董事候选人列席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1,910,280 98.5571 6,279,102 1.4328 44,000 0.0101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1,759,980 98.5228 6,425,502 1.4662 47,900 0.0110

3、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授权经营层2026年度公司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1,825,280 98.5377 6,316,102 1.4412 92,000 0.0211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1,050,280 98.3608 7,090,402 1.6179 92,700 0.0213

5、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1,887,080 98.5518 6,291,502 1.4356 54,800 0.0126

6、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2,127,280 98.6066 6,014,302 1.3723 91,800 0.0211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1,795,180 98.5308 6,396,602 1.4596 41,600 0.0096

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朱励光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1,825,980 98.5379 6,330,302 1.4445 77,100 0.0176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的相关规

定，审议本议案时，朱励光先生亲自出席并向股东会作出了相关说明。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6,331,

100

49.4443

6,425,

502

50.1815 47,900 0.3742

6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

损的议案

6,698,

400

52.3128

6,014,

302

46.9702 91,800 0.7170

8

关于选举朱励光先生为

公司董事的议案

6,397,

100

49.9597

6,330,

302

49.4380 77,100 0.60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的议案中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2、6、8。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旭、郭明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东方核心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1000元以上

（不含1000元）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5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核心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核心动力混合

基金主代码 400011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东方核心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东方核心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法规。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金额及原

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

起始日

2026年5月14日

暂停大额转换

转入起始日

2026年5月14日

暂停定期定额

投资起始日

2026年5月14日

暂停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核心动力混合A 东方核心动力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400011 014986

下属分级基金的前端交易代码 400011 -

下属分级基金的后端交易代码 400012 -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

额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

位：人民币元）

1,000.00 1,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

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 1,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期定额投

资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 1,000.00

注: 自2026年5月14日起， 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投资者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1000元以上 （不含

1000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

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1000元以上（不含1000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

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日期，本基

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2.2�除有另行公告外，在上述业务暂停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2.3�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 的原

则，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产品风

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

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

担。

2.4� 如有疑问， 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28-5888 （免长途话费），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orient-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3日

东方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5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沪深300指数增强

基金主代码 016204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东方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东方沪深300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法规。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

购起始日

2026年5月14日

暂停大额转

换转入起始

日

2026年5月14日

暂停定期定

额投资起始

日

2026年5月14日

暂停大额申

购、 大额转

换 转 入 、定

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沪深300指数增强A 东方沪深300指数增强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6204 016205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1,000,000.00 1,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1,000,000.00 1,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 1,000,000.00

注:自2026年5月14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投资者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100万元以上（不含

10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

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

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日期，本基

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2.2�除有另行公告外，在上述业务暂停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2.3�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 的原

则，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产品风

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

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

担。

2.4� 如有疑问， 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28-5888 （免长途话费），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orient-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3856� � � � � � � �证券简称：东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9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曲阜市崇文大道6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1,658,0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3575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82,056,060股，其中公司回购账户的股份数量为2,289,100股，

该等回购账户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79,766,96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

决，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倪立营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寻金龙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436,043 99.8706 213,200 0.1242 8,800 0.0052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436,043 99.8706 213,200 0.1242 8,800 0.0052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408,243 99.8544 198,700 0.1157 51,100 0.0299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授权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393,543 99.8459 257,200 0.1498 7,300 0.0043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393,943 99.8461 244,300 0.1423 19,800 0.0116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337,343 99.8131 284,500 0.1657 36,200 0.021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396,343 99.8475 247,800 0.1443 13,900 0.0082

8、议案名称：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492,443 99.9035 132,300 0.0770 33,300 0.0195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340,943 99.8152 220,900 0.1286 96,200 0.0562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406,243 99.8533 214,500 0.1249 37,300 0.0218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339,043 99.8141 214,500 0.1249 104,500 0.061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62,451,9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4,55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4,391,640 94.3193 257,200 5.5238 7,300 0.1569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517,240 85.8575 77,900 12.9307 7,300 1.2118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3,874,400 95.5768 179,300 4.4232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 于 续 聘 公 司

2026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8,956,340 97.2865 198,700 2.1583 51,100 0.5552

4

关于2025年度利

润 分 配 方 案 及

2026年中期现金

分红授权安排的

议案

8,941,640 97.1269 257,200 2.7937 7,300 0.0794

8

关于募投项目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用于投资建

设新项目的议案

9,040,540 98.2012 132,300 1.4370 33,300 0.361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2、本次会议中的议案1至议案9和议案1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本次会议议案中的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议案中的议案3、议案4和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孔晓燕、张征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3856� � � � � � � � � �证券简称：东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0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山

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

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

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

（周五）15:00-16:3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

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

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21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南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6-028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3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19 － 2026/5/20 2026/5/2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2026年4月16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11,483,701,559股， 扣减同日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27,

619,600股，以11,456,081,95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3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

558,027,146.42元（含税）。

（2）除权（息）参考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因本次权益分派无送

转股份，所以送转比例为0，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 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

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1,456,

081,959×0.136）÷11,483,701,559≈0.1357元/股

综上，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0.1357）÷（1+0）=前收盘价-0.1357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19 － 2026/5/20 2026/5/2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不参与分配的股份，以及自行发放对象所持股份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外，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

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山东怡力电业有限公司普通股账户的现金红利由公

司自行发放，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分配。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6元。 待其转让股票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一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22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

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

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22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人民币0.136元。

五、相关价格和比例调整情况

1、本次权益分派后，根据控股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科技创

新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当标的股票因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

股以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使标的股票价格发生变化时，发行人将对换股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内容请关

注公司后续公告。

2、根据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者发行股本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日

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具体内容请关注公司后续公

告。

六、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5-8616188,0535-8666352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219� � � � � � � �证券简称：南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6-029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山

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

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

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

（周五）15:00-16:30。 届时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隋冠男女士、财务负责人谭树青女士将在线就公司

2025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易方达中债优选投资级信用债指数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5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中债优选投资级信用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优选投资级信用指数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1899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10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易方达中债优选投

资级信用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中债优选

投资级信用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5月8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6年度的第1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优选投资级信用指数发

起式A

易方达优选投资级信用指数发

起式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8996 018743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408 1.0391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

元）

332,422,879.27 7,397,300.32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 （单位： 人民币

元）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人民币元/10份

基金份额）

0.080 0.10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5月15日

除息日 2026年5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5月19日 （易方达优选投资级信用指数发起式A）；2026年5月18日

（易方达优选投资级信用指数发起式C）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2026年5月

15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将于2026年5月18日对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

额的持有期限自2026年5月18日开始计算。 2026年5月19日起投资者可以查

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

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本次向易方达优选投资级信用指数发起式A基金份额派发的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

5月19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本次向易方达优选投资级信用指数发起式C基金份额派发

的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18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

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

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对应类别的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

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3）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在基金登记结算

机构已经确认并登记的分红方式为准。 如需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

作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到销售机构办理变更手续，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交易时

间结束后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申请对本次分红无效。

（4）咨询办法

①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18088。

②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3日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5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666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12月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5月8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6年度的第2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

券A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

券C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

券F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662 006663 006664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 （单位： 人民币

元）

1.0158 1.0151 1.0153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

币元）

43,763,944.34 9,583,330.58 1,375,611.72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人民币元/10

份基金份额）

0.027 0.040 0.03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5月14日

除息日 2026年5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5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2026年5月14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 本公司将于红利发放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

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红利

发放日开始计算。 2026年5月18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权益登记日之前

（不含权益登记日）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基金份额，其分

红方式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

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6年5月15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

出。

（2）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的相关规定处理。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

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在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已经确认并登记的分红方式为准。 如需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

前一工作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到销售机构办理变更手续，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

交易时间结束后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申请对本次分红无效。

（3）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18088，或登

陆网站www.efunds.com.cn了解相关情况。 投资者也可以前往本基金有关销售机构进行

咨询。 本基金的销售机构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3日


